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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21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4:30 

地点：上海市鲁班路 600 号江南造船大厦四楼会议室 

 

一、公司董秘介绍到会相关人员、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三、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处置房产资产的议案》； 

2、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四、公司董秘主持投票表决； 

五、与股东交流； 

六、公司董秘宣读表决结果，律师出具并宣读法律见证书； 

七、大会结束。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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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处置房产资产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质量发展，集中优

势资源聚焦主营主业，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全资子公司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九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船勘院”）将以不低于经评估的资产价值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转让其分布于上海市、深圳市、厦门市、重庆市等地的多处房产资产。根据北京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1141、1142 号资产评估报

告，中船九院、中船勘院分布于上海市、深圳市、厦门市、重庆市等地的多处房产评

估金额合计 15,041.95 万元（其中，中船九院所涉房产的评估金额为 13,877.45 万元，

中船勘院所涉房产的评估金额为 1,164.50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结合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资产处置情况，预计本次房产转让后，公司连续 12 个月

内的资产处置所实现的净利润将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 条“（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标准，本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处置房产资产的预案》，公司董事会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将中船九

院、中船勘院以不低于经评估的资产价值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分布

于上海市、深圳市、厦门市、重庆市等地的多处房产资产之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并授权中船九院经理层结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

部第 32 号）有关规定操作各项工作。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通过挂牌交易的方式转让股权，目前交易对象尚不确定。 

 

三、交易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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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船九院分布于上海市、深圳市、厦门市、重庆市的房产情况 

序号 房产证号 建筑物名称 详细地址 用途 层数 
建筑面

积(m2)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1 

沪房地普字

(2007)第 016165

号 

丽晶阳光大

厦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

19 号 9 楼 901、909

－913 室（共 6 套） 

办公 9 层/25 层 547.65 1,379,365.17 12,630,500.00 

2 
103 房地证 2015

字第 45155 号 

重庆西普大

厦商品房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

路 16 号 6-5 
住宅 9 层/24 层 122.76 182,676.37 1,014,600.00 

3 
103 房地证 2015

字第 45157 号 

重庆西普大

厦商品房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

路 16 号 6-7 
住宅 9 层/24 层 180.28 262,923.63 1,460,300.00 

4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4508 号  

厦门槟榔西

里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

里 126 号 105 室 
住宅 1 层/6 层 92.77 19,242.91 5,362,500.00 

5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4600 号  

厦门槟榔西

里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

里 126 号 106 室 
住宅 1 层/6 层 73.03 15,299.59 4,263,600.00 

6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4711 号  

厦门槟榔西

里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

里 126 号 205 室 
住宅 2 层/6 层 92.77 20,012.62 5,577,000.00 

7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4559 号  

厦门槟榔西

里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

里 126 号 206 室 
住宅 2 层/6 层 73.03 15,911.78 4,434,200.00 

8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1 号  

厦门槟榔西

里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

里 126 号 305 室 
住宅 3 层/6 层 93.58 20,963.55 5,842,000.00 

9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4573 号  

厦门槟榔西

里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

里 126 号 306 室 
住宅 3 层/6 层 73.98 16,738.91 4,664,700.00 

10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4717 号  

厦门槟榔西

里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

里 126 号 405 室 
住宅 4 层/6 层 95.69 21,436.15 5,973,700.00 

11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4704 号  

厦门槟榔西

里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

里 126 号 406 室 
住宅 4 层/6 层 79.53 17,994.49 5,014,600.00 

12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320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101 
住宅 1 层/8 层 90.02 19,037.16 7,005,200.00 

13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388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104 
住宅 1 层/8 层 90.02 19,037.16 7,005,200.00 

14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525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201 
住宅 2 层/8 层 87.93 20,204.09 7,43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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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474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202 
住宅 2 层/8 层 77.53 17,465.04 6,426,700.00 

16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459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203 
住宅 2 层/8 层 77.53 17,814.25 6,555,200.00 

17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424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204 
住宅 2 层/8 层 87.93 19,807.87 7,288,800.00 

18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530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301 
住宅 3 层/8 层 87.93 20,204.09 7,434,600.00 

19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406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302 
住宅 3 层/8 层 77.53 17,465.04 6,426,700.00 

20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446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303 
住宅 3 层/8 层 77.53 17,814.25 6,555,200.00 

21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288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304 
住宅 3 层/8 层 87.93 19,807.87 7,288,800.00 

22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499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402 
住宅 4 层/8 层 77.53 17,821.59 6,557,900.00 

23 

粤(2015)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35488 号 

深圳滨河新

村 

深圳市滨河路滨河新

村东区 18 栋 403 
住宅 4 层/8 层 77.53 17,821.59 6,557,900.00 

 

 2、中船勘院分布于厦门市的房产情况 

序

号 
不动产权证号 

建筑物名

称 
详细地址 用途 

所在楼层

/总楼层 

建筑面

积(m2) 
账面净值  评估值 

1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5746 号  

思明区长

青路 22 号

102 室 

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

22 号 102 室 
住宅 1 层/6 层 

               

77.61  
122,100.51 3,683,500  

2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5739 号  

思明区长

青路 22 号

103 室 

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

22 号 103 室 
住宅 1 层/6 层 

               

88.08  
139,970.58 4,222,600  

3 

 闽（2015）厦门

市不动产权第

0005777 号  

思明区长

青路 22 号

202 室 

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

22 号 202 室 
住宅 2 层/6 层 

               

74.99  
123,936.91 3,738,900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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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产转让不涉及人员安排等其他安排。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房产资产的公开挂牌转让有利于降低资产冗余度，聚焦主业，符合公司整体

高质量发展要求，因本次资产系公开挂牌的形式进行转让，交易对象不确定，存在转

让交易不成功的风险。本次资产转让将对公司在该交易发生当期的利润产生积极影

响。 

 

上述内容已经由公司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请各位股东审议。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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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调整为

每人每年 12 万元人民币（含税），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独立董事参加董事

会、股东大会及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其职权时发生的必要费用

由公司承担。 

上述内容已经由公司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请各位股东审议。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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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并提交 2020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并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2020 年 12 月 7

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了第一、二次挂牌，后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有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华海船用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华海”）继续委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按同等挂牌条件延长

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或者 2021 年 11 月 5 日止（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6 日、12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0、031、034、041、临

2021-001）。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于 2021 年 5月 10 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下调公开挂牌转让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价格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并提请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结合国资审批结果及市场调研情况，下调江南德瑞斯（南通）

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德瑞斯”）100%股权公开挂牌转让价格并实

施具体公开挂牌事宜，待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并明确受让价格后，公司再履行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批程序（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2）。 

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2 日、2021 年 7

月 2 日、2021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在上海产权联合交易所进行第三、四、

五、六次公开挂牌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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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3、

032、036、044、048）。 

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 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第六次

公开挂牌情况，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反馈，截止 2021 年 11 月 2 日，意向受让方富

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港建设集团”）已按公开挂牌转让要求报名、交

纳交易保证金并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5,230

万元。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华海按公开挂牌转让交易金额

人民币 15,230 万元转让其持有的江南德瑞斯 100%股权并授权中船华海管理层结合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有关规定操作各项工

作。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中船华海按公开挂牌转让交易金额

人民币 15,230 万元转让其持有的江南德瑞斯 100%股权，并授权中船华海管理层结合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有关规定操作各项工

作。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但鉴于中船华海对江南德瑞斯前期进行的股权收购事宜构成关联交易，本次

转让为前期股权收购所涉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公司基于审慎原则，本次公开挂牌转让

江南德瑞斯 100%股权的交易按照关联交易要求进行决策。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事项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均需回避

表决。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富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10 年 07 月 08 日 

法定代表人：许宁 

注册地址：如皋市长江镇纬五路 88 号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23、032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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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00.00 万元整 

主要经营范围：基础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拆迁；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投资；农业综合开发，农业水利建设；绿化工程，苗木种植、

销售；安置房投资（上述凭资质经营）；在港口内从事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港口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普通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实业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物业

管理；土地整理服务；旅游景点开发、运营、管理；旅游产品开发；会展服务。 

（二）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富港建设集团资产总额 1,411,905.75 万元，负债总额

为 843,645.9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9.75%；营业收入 117,356.21万元，净利润 18,701.99

万元。 

富港建设集团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如皋市长江镇（如皋港区）船舶物流园区静海路 

法定代表人：陈映华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8 年 03 月 18 日 

经营范围：船用设备制造与销售（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钢结构制造和

销售（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中船华海持有江南德瑞斯 100%股权。 

交易标的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3,264.60 万元，负债总额 462.05 万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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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权益 22,802.55 万元，营业收入 78.99 万元，净利润-2,532.26 万元，审计机构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22,158.14 万元，负债总额 154.39 万元，所有

者权益 22,003.75 万元，营业收入 35.78 万元，净利润-798.80 万元，审计机构为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系以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 日在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第六次公开挂牌转让的交易金额 15,230 万元为本次股权公开转让的价格。 

 

（三）其他涉及债权和担保事宜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江南德瑞斯不涉及债权和担保事宜。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合同主体：中船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富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价格：人民币 15,230 万元 【人民币壹亿伍仟贰佰叁拾万元】 

支付方式：1、富港建设集团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小

写）4,560 万元【即人民币（大写）肆仟伍佰陆拾万元整】，在本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

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2、中船华海、富港建设集团双方约定按照以下方式支付价

款：一次性付款。除保证金 4,560 万元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富港建设

集团应在本合同生效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 10,670 万

元【即人民币壹亿零陆佰柒拾万元整】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

户。3、富港建设集团同意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交易凭证出具

前，代江南德瑞斯向中船华海偿还借款人民币 150 万元及相关借款利息。4、富港建

设集团同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并经中船华海向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提出支付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将富港建设集团已交纳的交易价款全部划转至

中船华海指定账户。 



 

11 

 

产权交易涉及债权及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富港建设集团受让产权江南德瑞斯

100%股权后，江南德瑞斯原有的债权及债务由本次产权交易后的标的企业继续享有

和承担。 

产权交接事项：1、本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中船华海、

富港建设集团双方应当共同配合，于合 2021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

利交接，并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配合江南德瑞斯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

登记手续。2、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中船华海、富港建设集团

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报的义务。3、在交易基准日至产权持有主体完成权利

交接（以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为准）期间，与产权交易标的相

关的盈利或亏损由富港建设集团享有和承担，中船华海对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

的、股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4、富港建设集团同意在被确定

为受让方，且办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时，同步对标的企业进行更名，

变更后的标的企业中英文名称均不得包含“TTS”“德瑞斯”字样。 

合同生效条件：除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情形以外，

本合同自中船华海、富港建设集团双方签字或盖章并经转让方控股股东中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控股股东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董事

会、股东大会决策事宜。 

违约责任：1、富港建设集团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

款的 0.5‰向中船华海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中船华海有权解除合同，并要

求富港建设集团赔偿损失。2、中船华海若逾期不配合富港建设集团完成产权持有主

体的权利交接，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 0.5‰向富港建设集团支付违约金，逾期

超过 30 日的，富港建设集团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中船华海赔偿损失。3、本合同任

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

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排等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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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因本次交易事项系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合同内容

公平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若本次股权转让顺利完成，预计将对公司

2021 年度利润造成-6,000 万元左右的负面影响，但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

资产质量，避免了该资产对应业务所造成的长期亏损，进一步促进了公司聚焦主业，

符合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具体影响金额将以公司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上述内容已经由公司 2021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请各位股东审议。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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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完善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决策行为，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任开

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简历附后。 

上述内容已经由公司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请各位股东审议。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9 日 

 

附：个人简历 

任开江：男，1967 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曾任江南造船（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钢机部营业部副主任、主任；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主

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监事。现任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 

 

 


